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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一、 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編製中期

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

者相同，惟下列強制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採納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除外。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 海外業務投資淨值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公平值選擇權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 財務擔保合約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 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

除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外，採納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之計算方法，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有關公平值選擇權之修訂改變了按盈虧釐定公平值之金融工具之定義，並規範可被指

定為此類別金融工具之限制。採納此修訂後，本集團已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將為數港幣8,600,000元之

股本投資不再指定為按盈虧釐定公平值之股本投資及重列為可供出售股本投資，此乃由於該等股本投資未

能符合經修訂之指定標準。

上述更改之影響已概述於下文附註二內。根據上述修訂之過渡性條文，比較數字已採用新分類標準重新呈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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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計政策更改之影響概要

(a) 對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之影響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之影響#

新政策之影響

（增額/（減額）） 不再指定股本投資按盈虧釐定公平值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一月一日 六月三十日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資產

可供出售股本投資 8.6 9.4

按盈虧釐定公平值之股本投資 (8.6) (9.4)

－ －

股本

可供出售股本投資重估儲備 (9.2) (8.4)

投資重估儲備 9.3 9.3

保留盈利 (0.1) (0.9)

－ －

#　調整/呈列已追溯生效

(b) 對股本結餘之影響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之影響

新政策之影響

（增額/（減額）） 不再指定股本投資按盈虧釐定公平值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一月一日 一月一日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可供出售股本投資重估儲備 (9.3) (9.2)

投資重估儲備 9.3 9.3

保留盈利 － (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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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對簡明綜合收益表之影響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之影響

新政策之影響 不再指定股本投資按盈虧釐定公平值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其他收入及收益減額及盈利總減額 (0.8) (2.8)

每股普通股基本盈利減額（港仙） (0.01) (0.04)

每股普通股攤薄盈利減額（港仙） (0.01) (0.04)

三、 分類資料

分類資料乃採用以下兩種形式呈報：(i)按業務分類為主要呈報基準；及(ii)按地域分類為次要呈

報基準。

本集團經營之業務乃根據各項業務性質、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而有獨立結構及管理。本集團各項

業務分類均代表一個策略性業務單位，每個單位均提供各自之產品及服務，不同業務分類所承擔

之風險及回報亦有所區別。業務分類之詳情概要如下：

(a) 物業發展及投資分類包括物業發展及銷售、租賃寫字樓及商業單位，以及提供物業代理服

務；

(b) 建築及與物業相關之分類乃指參與建築工程及與物業有關之業務，包括提供物業發展顧問

及項目策劃管理服務、物業管理，以及保安系統及產品與其他軟件開發及分銷；

(c) 酒店擁有及管理分類乃指經營酒店及提供酒店管理服務；

(d) 證券投資分類乃指證券買賣業務；及

(e) 其他分類主要包括其他投資。

於確立本集團之地域分類時，收入乃按照客戶之分佈位置而予以分配。

分類間之銷售及轉讓乃按照當時市場價格銷售予第三者之銷售價而進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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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業
務
分
類

以
下
表
列
本
集
團
按
業
務
分
類
之
收
入
及
盈
利

/（
虧
損
）之
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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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截
至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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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地
域
分
類

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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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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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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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收入及收益

其他收入及收益乃指以下項目：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重列）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利息收入 3.5 1.8

股息收入 － 9.9

按盈虧釐定公平值之股本投資

　所得公平值收益（淨額） 0.3 1.0

視作出售本集團於上市聯營公司

　所持權益之收益 1.4 －

其他 0.6 －

5.8 12.7

五、 其他經營業務支出（淨額）

此結餘內已包括折舊支出為數港幣600,000元（二零零五年：港幣100,000元）。

六、 出售本集團之投資或物業所得盈利/（虧損）之分析列載如下：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出售上市投資所得盈利 2.5 －

出售物業所得虧損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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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融資成本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就以下各項之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 4.1 5.8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其他貸款 0.5 1.0

4.6 6.8

八、 稅項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即期－香港

　就期內盈利所作之課稅準備 0.4 0.6

即期－海外

　過往期間不足之課稅準備 0.1 －

期內之稅項支出 0.5 0.6

香港利得稅之課稅準備乃根據期間內於香港賺取或源於香港之估計應課稅盈利，按適用之稅率17.5%（二

零零五年︰17.5%）計算。

於海外經營之附屬公司之盈利稅項乃按個別法制有關之現行法律、準則及詮釋釐定之稅率而計算。

應佔聯營公司之稅項抵免為數港幣1,500,000元（二零零五年：港幣6,600,000元），已計入列於簡明綜合收

益表上之「應佔聯營公司之盈利及虧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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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母公司股份持有人應佔每股普通股盈利

(a) 每股普通股基本盈利

每股普通股基本盈利之計算，乃根據母公司股份持有人應佔期內盈利港幣209,100,000元（二零零

五年：港幣 142,000,000元，經重列），及於期間內本公司之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7,208,500,000股（二零零五年：7,208,500,000股）。

(b) 每股普通股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普通股攤薄盈利之計算，乃根據經調整之母公司股份持

有人應佔期內盈利（經就假設於期初，本公司之上市聯營公司富豪酒店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富豪」）

及其附屬公司（「富豪集團」）所有尚未轉換之可換股債券（包括選擇權可換股債券）已悉數被轉換為

富豪普通股，以及富豪之所有尚未行使之認股權證所附帶之認購權獲悉數行使以認購富豪之普通

股，以致本集團於富豪集團盈利之應佔權益按比例減少港幣18,300,000元而作出調整）。用於計算

每股普通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為用於計算每股普通股基本盈利之期間內已發行普通

股之加權平均數，加上假設於期初因本公司全部尚未行使之股份認購權被悉數行使以認購本公司

普通股而予以按無代價所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39,400,000股之總和。於期間內，轉換富豪之

已發行可換股優先股並無攤薄影響，因此不包括在每股普通股攤薄盈利之計算內。此外，由於期

間內尚未獲行使之富豪股份認購權之行使價，較富豪普通股平均市價為高，因此，該等股份認購

權對每股普通股基本盈利並無攤薄影響。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普通股攤薄盈利之計算，乃根據經調整之母公司股份持

有人應佔該期內盈利（經重列）（經就假設於該期初，富豪集團所有尚未轉換之可換股債券（包括選

擇權可換股債券）已悉數被轉換為富豪普通股，以及富豪之所有尚未行使之認股權證所附帶之認購

權獲悉數行使以認購富豪之普通股，以致本集團於富豪集團盈利之應佔權益按比例減少港幣

19,000,000元而作出調整），以及該期間內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7,208,500,000股。於

該期間內，轉換富豪之已發行可換股優先股並無攤薄影響，因此不包括在每股普通股攤薄盈利之

計算內。此外，由於該期間內尚未獲行使之本公司及富豪股份認購權之行使價，均較本公司及富

豪各自之普通股平均市價為高，因此，該等股份認購權對每股普通股基本盈利並無攤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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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股息

董事會宣佈派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0.15仙（二零零五

年：無），派息總額約港幣10,800,000元。

十一、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已包括於此賬項結存之港幣4,000,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2,400,000元），乃本集團之業

務往來客戶應收賬項。該等應收賬項之賬齡，根據發票日期分析列載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尚未收取賬項結存之賬齡：

三個月內 3.7 21.9

四至六個月 － 0.5

七至十二個月 0.3 －

4.0 22.4

賒賬條款

業務往來客戶應收賬項之賒賬，期限一般由30至90天。本集團採取嚴謹監控有關尚未收款之應收賬項，而

有關已到期之賬項結存則由高級管理層定期復審。因上述安排及本集團之業務往來賬戶及客戶分佈甚廣，

故本集團之賒賬風險並無過分集中。

本集團之上市聯營公司、該上市聯營公司之一共同控權合資公司及一關連公司之應付款項結存分別為港幣

1,500,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3,800,000元）、港幣1,900,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港幣2,700,000元）及港幣8,000,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8,400,000元），均為無抵

押及免息，並須按與提供予本集團主要客戶類似之賒賬條款或應要求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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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應付賬項及費用

已包括於此賬項結存之港幣1,700,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5,200,000元），乃本集團之業
務往來債務人應付賬項。該等應付賬項之賬齡，根據發票日期分析列載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尚未繳付賬項結存之賬齡：
三個月內 1.7 5.1

　超過三個月 － 0.1

1.7 5.2

業務往來債務人應付賬項乃不附息及一般於90天內償還。

該結存包括本集團上市聯營公司應收之款項港幣8,100,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8,100,000
元），為無抵押及免息，且無固定還款期。

十三、 關連人士交易

(a) 與關連人士之交易

於期間內，本集團之重大關連人士交易如下：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上市最終控股公司：
　管理費 2.8 3.3

上市聯營公司：
　建築費總收入 3.1 4.1
　就保安系統及產品以及
　　其他軟件之總收入 0.2 2.5

上市聯營公司之
　一共同控權合資公司：
　建築費總收入 0.4 10.8

一關連公司：
　廣告及推廣費（包括成本補償） 0.2 －

該等關連人士交易之性質及條款已於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
報表內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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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與關連人士往來賬項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47.1 16.7

應收上市聯營公司之

　一共同控權合資公司款項 1.9 2.7

應收一關連公司款項 8.0 8.4

應付上市聯營公司款項 (9.8) (10.2)

貸款予聯營公司 156.4 156.4

應收承兌票據 － 145.0

(c) 本集團管理層要員之補償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短期僱員福利 2.1 2.1

股份形式之付款 1.3 0.1

支付予管理層要員之補償總額 3.4 2.2

十四、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若干投資物業、待售物業及可供出售股本投資總賬面值為數港幣

321,600,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70,800,000元），以及於上市聯營公司所持若干普通

股，已抵押予銀行以擔保本集團之一般性銀行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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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或然負債

本集團之一項或然負債為根據僱傭條例之規定於未來可能須支付予僱員之長期服務金。於二零零六年六月

三十日，該筆款項最高款額可能為港幣300,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500,000元）。該項或

然負債之產生乃由於於結算日本集團多名現任僱員之受僱年期已到達僱傭條例中所規定，可於在條例指定

之情況下終止受僱時，有權獲發長期服務金之服務年數，因而本集團須承擔支付該筆款項。鑑於可能出現

之情況不會導致本集團將來有重大之資源流出，故未有就該等可能須支付之長期服務金確認撥備。

十六、 經營租賃安排

(a) 作為出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出租其若干物業，經營租賃經商議達成之租期介乎3個月至3年。租賃條款

一般亦要求租客須支付抵押按金，而當中若干租賃可根據租賃條款而定期調整租金。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與租戶訂立於下列期間約滿之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本集團日後可收

取之最低租金總額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於一年內 6.9 5.6

於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3.5 2.2

10.4 7.8

(b)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租用若干地方。經商議達成之該地方之租期為一年。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於下列期間約滿之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本集團日後須支付之最低租

金總額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於一年內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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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股份認購權

本公司執行一項股份認購權計劃，名為「百利保控股有限公司股份認購權計劃」（「百利保股份認購權計

劃」）。百利保股份認購權計劃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六日獲本公司股東採納並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生

效。根據百利保股份認購權計劃授出之股份認購權並無賦予其持有人有關股息或於股東大會上投票之權

利。

本公司根據百利保股份認購權計劃所授予之股份認購權於期間內之變動情況詳情如下：

股份認購權內之普通股股數*

股份認購權

參與人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之生效/ 股份認購權

要約日期** 之姓名或類別 一月一日 期間內變動 六月三十日 行使期限 之行使價*

港元

董事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二日 羅旭瑞先生

未可予行使： 180,000,000*** － 180,000,000 附註 0.22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范統先生

未可予行使： 20,000,000 － 20,000,000 附註 0.22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羅俊圖先生

未可予行使： 20,000,000 － 20,000,000 附註 0.22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吳季楷先生

未可予行使： 20,000,000 － 20,000,000 附註 0.22

其他僱員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僱員合計之數目

未可予行使： 40,000,000 － 40,000,000 附註 0.22

總計： 280,000,000 － 280,000,000

* 因供股或紅股派送，又或其他有關本公司股本變動而予以調整。

** 要約日期為本公司提出要約授予股份認購權之日期，且被視為股份認購權之授予日期，除非授予股

份認購權遭拒絕或失效則另作別論。

*** 超逾於要約日期已發行普通股1%之個人最高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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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股份認購權之生效/行使期限：

生效可予行使

完成持續服務於 認購權之百分率 累積可予行使認購權之百分率

要約日期後兩年 授予認購權之40% 40%（可行使直至要約日期後六年止）

要約日期後三年 授予認購權之進一步20% 60%（可行使直至要約日期後六年止）

要約日期後四年 授予認購權之進一步20% 80%（可行使直至要約日期後六年止）

要約日期後五年 授予認購權之最後20% 100%（可行使直至要約日期後六年止）

於二零零五年授予之180,000,000股及100,000,000股普通股之股份認購權之公平值分別為港幣5,200,000元

及港幣4,500,000元，乃於該等已授予股份認購權生效限期於收益表內攤銷。


